
外国留学生工作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高等学院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促进国

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化进程,规范外国留学生管理，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院依据广东省教育厅批准的留学生招生资格进行招收和培养外国

留学生进行语言和专业学习，并授予学历生毕业证书。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三条 外国留学生是我院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各相关部门均有义务

和责任将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工作纳入部门的整体规划。在外国留学生培养

和教育中，坚持“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 为实现学院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学院鼓励各二级学院接收和培养外

国留学生，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留学生培养及承担留学生专业课与公共课的教学工

作。学院鼓励并采取措施大力提高教师的双语授课能力。

第五条 学院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外国留学生管理制度，外语与国际发展

学院作为学院外事归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外国留学生工作进行宏

观管理、指导与协调。

第六条 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具体分工如下：

1、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

（1）留学生的招生宣传工作；

（2）与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共同协商，确定学历生的录取名单；

（3）办理留学生录取及来华相关手续；

（4）留学生入学工作中各项具体事务的管理、协调及安排工作；

（5）汉语留学生的招生和汉语教学的具体实施；

（6）留学生的日常及涉外管理工作；

（7）留学生各种活动的组织安排；

（8）留学生住宿的安排和管理；

（9）学历生的学籍注册与成绩管理；

（10）学历生毕（结）业证书的申报。

2、教务处

（1）汉语研修生的任课教师工作量审定；

（2）学历生毕业审核、毕业证授予工作；

（3）中英文成绩单的制作。

3、二级学院



（1）学历生进入专业学习的各项教学安排，包括教学任务中规定的外出参

观实习、毕业设计指导、论文答辩等；

（2）与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协调安排学位安排，留学生的专业汉语及单独

辅导课；

（3）学历生学习计划的制定和教材的落实；

（4）根据专业教学要求，结合留学生所在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指导留学生

进行选课；

（5）协助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做好学历留学生的日常及涉外管理等工作；

（6）学历生毕业证授予资格的初步审定工作。

4、后勤安保中心

（1）负责与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协调对留学生公寓进行统筹安排，并对公

寓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理；

（2）负责留学生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检查留学生公寓的防盗、防火设施

的配备等；协助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新塘派出所等

依法处理各类涉外案件；

5、学生处负责对留学生进行与国内学生相应的奖惩管理等；

6、图文信息管理中心应按照有关规定为留学生办理借阅证、提供图书借阅

和信息检索等服务；

7、其它未尽事宜,由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七条 招生

1、对于学历生：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经与教务处、相关二级学院协商后，

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录取名单并备案，为被录取的学生办理来华手

续。

2、对于汉语进修生：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对其申请材料审核合格后，为被

录取的学生办理来华手续。

第八条 教学与学籍管理

1、外国留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办理报到手续；外语

与国际发展学院于每学期开学后 3周内进行学籍注册，并将实际报到的学历留学

生名单交教务处和二级学院备案。

2、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负责将学历生送至相关的二级学院报到，学院的相

关教师帮助学生进行选课等工作，并完成相关表格的填写或登记，报送相关部门。

3、学生按期完成学业，经考核合格，发给毕业证书，由外语与国际发展学

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申报。

第九条 日常与涉外管理

1、留学生的住宿由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统一安排并负责管理，为了教学方

便，在必要情况下，各二级学院也可以安排学历生入住中国学生公寓；



2、各二级学院应引导学历留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并配合外语与

国际发展学院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3、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与总务处共同按照国家的有关涉外法规做好留学生

的涉外管理和教育，减少或杜绝涉外案件的发生。

第十条 缴费

语与国际发展学院根据学生类别，开具学费、住宿费、保险费、教材费、各

种押金等缴费清单，学生直接到财务处缴纳相关费用。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试行，由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负责解释。


